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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节减办〔2010〕1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海区家具行业污染整治 

 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 

 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有关单位： 

 

现将《南海区家具行业污染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八日 

 

 

 

南海区家具行业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
 

    为继续推进我区节能减排工作，进一步加快全区家具行业污染的整治提升，

切实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，解决家具行业污染投诉日益增多的热点问题，确保广

州亚运期间空气环境质量，制定本方案。 

  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 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，打造全区绿色家具产业，依照

法定程序，结合产业规划布局情况，对家具行业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展全面整治

提升或关停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、产业升级，促进经济、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
    二、工作原则 

    一是按照从严执法原则，对无牌无照的家具企业坚决予以取缔，对证照不全，

选址不合理，不符合规划、安全生产要求的家具行业采取关停措施。二是坚持“产

业整治、突出重点、行业提升”的原则，对证照齐全，符合规划、安全生产要求

有喷漆工序的家具企业实施限期整治，经整治后仍不符合环保要求的，一律依法

关停污染生产工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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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工作目标 

    2011 年 2 月全面完成家具企业的关停或整治工作，从根本上扭转家具行业

对大气环境的污染。 

    四、工作机构 

    为顺利推进家具行业的整治工作，各镇（街道）要成立家具行业整治工作领

导小组，统筹、组织、协调镇（街道）各职能部门开展工作，明确各部门分工和

工作职责。 

    五、工作步骤 

    1．调查摸底阶段（2010年 6月） 

各镇（街道）全面调查区域内家具企业的情况，重点调查家具企业是否有喷

漆工序，有喷漆工序的家具企业数量和喷漆设备的数量，使用油漆种类和年用量，

是否有环评审批、是否有工商营业执照，建立专项整治工作数据库，为家具厂喷

漆治理提供决策依据。 

2．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（2010年 7月） 

对家具行业进行全面调查摸底，根据调查结果各镇（街道）制定具体实施方

案，拟定关停家具企业和整治提升企业名单，报区节能减排办。 

3．集中整治阶段（2010年 7月-11月） 

各镇（街道）召开家具行业整治动员大会，部署关停或整治工作。对纳入关

停的家具企业，各镇（街道）督促企业签订限期关停承诺书，按期落实关停。对

纳入整治提升范围的企业，督促企业签订整治提升承诺书，承诺在期限内完成治

理任务。家具企业由于数量多，涉及面广，需分期、分批有计划地落实整治，集

中力量，先易后难，逐个击破。2010 年 8月 31日前完成全区无证无照家具企业

取缔工作。2010 年 9 月 31日前完成证照不全，选址不合理，不符合规划、安全

生产要求家具行业关闭工作。2010 年 11 月 15 日前，完成拟保留家具企业项目

的整改提升，并向区环保局提交试运行申请及申请验收监测。 

4．验收总结阶段（2010年 11 月-2011年 1月）  

    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认真总结，确保完成整治工作目标。2011 年 1

月 31日前拟保留家具企业完成验收监测并向区环保局提交验收申请。 

    5．后续管理阶段（2011年 2月后） 

各镇（街道）加强巡查、监督管理，防止已关停家具企业死灰复燃，防止

提升后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。 

对个别家具行业数量多的镇（街道），计划分期分批进行整治，需要调整

整治完成时间的，必须报区节能减排办。 

六、完善产业准入和淘汰机制 

1．根据南府〔2010〕1 号《关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坚

持新增产能与淘汰落后产能“等量置换”或“减量置换”原则，各镇（街道）可

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家具行业发展方向，完善家具行业准入和淘汰机制。鼓励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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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提升家具企业喷漆使用环保型水性涂料，有效控制有机溶剂排放量。 

2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镇（街道）必须按期落实关停、整治提升工作，

统筹落实相关奖励、扶持政策，妥善处理善后工作。 

七、具体措施 

    1．对证照不全家具企业的处理 

   （1）对持工商营业执照但无环保审批，如果选址合理，产生污染较轻微，符

合规划、安全生产要求的家具企业，给予补办环保审批手续。 

（2）对持工商营业执照但无环保审批，如果选址不合理，产生污染大，不符

合规划、安全生产要求的家具企业，实施关停。 

（3）对持工商营业执照但环保审批手续不齐全，未经环保审批擅自扩建喷漆

工艺或增加喷漆设备投入使用的。如果选址合理，符合规划、安全生产要求的，

给予补办扩建等环保审批手续。补办申请手续必须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前办理，

逾期不办理申请作自动放弃处理。 

2．家具行业环保整治提升要求 

（1）喷漆车间（底涂喷漆车间和面涂喷漆车间）必须设置密闭的废气收集系

统，严禁无组织排放，喷漆废气必须委托有资质的环境工程公司进行治理，落实

除油漆、吸附二级处理设施，经过处理后通过不低于 15 米的排气筒集中达标排

放, 排气筒必须设置规范的监测平台和监测口。对家具厂比较集中的工业区，为

减少排气筒设置数量，要求有条件企业对喷漆车间废气进行集中处理。喷漆有机

废气经处理后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非甲烷总烃必须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

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工艺废气第二时段二级标准，产生的恶臭气体

必须达到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二级标准。 

（2）前级除油漆处理工艺可采用干法过滤或湿法喷淋。使用湿法喷淋处理

漆雾产生的喷淋废水，经沉淀过滤处理后必须循环使用，不得外排。 

（3）开料、打磨、油磨工序产生的粉尘必须采用集气罩收集，配套相应除

尘设备，使粉尘经处理后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工艺废气第二时段二级标准，以减少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 

（4）采用活性碳吸附工艺的企业，其喷漆废气治理方案必须根据企业年生

产周期及时间，具体列出使用活性碳的种类、箱体一次需添加活性碳数量及活性

碳更换周期，建立活性碳购买、更换台帐，为环保部门日后加强监管提供依据。 

（5）车间应配备良好的通风设备，车间外的空间无明显异味。家具的上漆、

黏合工序要在车间内进行，严禁在露天使用涂料、黏合操作，严禁在露天堆放涂

料和空的涂料桶。上过漆的家具不能露天存放，要及时入库。 

    （6）选择低噪声的生产设备，进行合理安装和减振处理，以减少噪声对环

境的影响。 

（7）废漆渣、活性碳废料及废油漆桶必须交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

单位集中处置，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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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对于纳入关停范围的企业，要求在限期内停产并彻底拆除主要生产设备，

不得从事家具生产。 

4．对于纳入整治提升范围的企业，要求在 2010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治理，

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，必须立即停产整治；验收监测不合格或未能通过环保部

门验收的企业，责令一个月内完成整改，经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将依法关停

污染生产工序。 

5．区环保局负责统筹实施家具行业整治提升工作，加强对各镇（街道）

的分类指导，组织验收企业限期整治完成情况。 




